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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善育在亭湖”品牌建设

强化妇女就业保障补贴申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切实推动《关于“善育在亭湖”品牌建设的若干措施》

落实落细，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，让妇女享有更高质量的就

业保障，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

1.补贴对象：因生育原因中断就业的亭湖户籍女性，进行失

业登记后，在亭湖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证

书。

2.补贴标准：按培训类别和证书等级给予 500-2000 元不等

的培训补贴；实现参保就业的，培训补贴在省、市标准上再提

高 50%。

3.申报流程

（1）补助申报：对照申报条件，填写《职业技能培训个人

培训补贴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：①本人身份证及子

女出生证明或者户口簿原件；②职业技能培训证书原件。③培

训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；④社保卡原件。

（2）申报及补助发放时间：每年 10 月底前完成申报，11

月份完成审核，12月份完成财政性资金补助发放。

（3）申报单位及地点：携带以上证明材料至亭湖区政务服

务中心一楼 139 窗口办理（亭湖区希望大道 18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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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咨询电话：0515-68773317。

二、“生育友好岗”一次性岗位补贴

1.补贴对象：亭湖区依法登记注册的用人单位（机关事业单

位不适用），新（首次在该用人单位参保或者失业 3 个月以上

再就业）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 6 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

的亭湖户籍妇女就业，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失

业、工伤、职工养老保险费。

2.补贴标准：用工满一年后，按吸纳人数给予用人单位 2400

元/人的一次性岗位补贴。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 1 次“生育

友好岗”一次性岗位补贴，不得跨企业、跨年度、跨地区、跨资

金渠道重复享受。

3.申报流程

（1）补助申报：对照申报条件，填写《企业“生育友好岗”

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：①企业营业

执照复印件；②吸纳的妇女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簿复印件、负

有抚养义务的 6 周岁以下儿童出生证明或者户籍证明；③招录

劳动合同复印件；④企业对公账户。

（2）申报及补助发放时间：每年 10 月底前完成申报，11

月份完成审核，12月份完成财政性资金补助发放。

（3）申报单位及地点：携带以上证明材料至亭湖区政务服

务中心一楼 139 窗口办理（亭湖区希望大道 18 号）。

（4）咨询电话：0515-68773785。

三、实施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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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3 月 1 日起，试行 2 年。

附件：1.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表（个人）

2.“生育友好岗”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（企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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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请表（个人）

姓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码

户籍地址

培训类别 就业技能培训

培训单位全称

班期编号

社会保障卡卡号

培训专业 培训等级

证书编号

发证时间 申请培训补贴金额（元）

本人承诺，所填写内容和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有效，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签名：
年 月 日

经办机构
审核意见 经办机构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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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生育友好岗”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（企业）
单位全称

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

企业对公账户

企业法人 联系电话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
抚养儿童
身份证号

就业创业证号
劳动合同
开始时间

劳动合同
终止时间

参保
时间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企业承诺，所填写内容和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有效，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单位盖章：
年 月 日

经办机构
审核意见 经办机构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吸纳女职工符合失业 3个月以上再就业的需填写就业创业证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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